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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1965—2002 年间先后四次整理的基础上，本次对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分房”
整理自 2011 年 10 月正式开始，其中精选了 1597 件“兵房”资料。以具体内容为据，对现存件数
做了增减，并尽力保留了档案中罕见的文种、戳记、印章等细节。从现有材料看，“兵房”通过文
书书写、收发、批阅与知县发生直接关联，继而影响其判断与决策，职能范围包括办理军务、非军
事应役、维持治安、经管驿递系统、管控衙役系统、管制乡村社会代理人、管理武科、审处相关讼
案、房内管控等 9 大类 31 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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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兵房”档案整理数据

现存《南部档案》是国内少有可以分房方式查
阅的清代州县政府原始文件。［1 －3］其中兵房档案通
有 23个目录、1 238卷共 4 842件，所涉内容始于雍
正四年七月初九日的一宗殴凶案，止于宣统三年正
月二十三日的一份县衙点卯告示。①本次整理精选
了 23个目录中较有代表性的案件，共选档 362卷计
1 603件，经整理后合 362卷共 1 597件。②［4］其中雍
正朝 6卷计 24件、乾隆朝 21卷计 106件、嘉庆朝 21
卷计 70件、道光朝 14卷计 71件、咸丰朝 8卷计 32
件、同治朝18卷计61件、光绪朝221卷计953件、宣
统朝 53卷计 280件(兹统计如表 1)。表中“原档件
数”、“选档件数”是以档案馆最后一次著录产生的
数据(原件上的“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蓝色戳记标
号③) 为底本的。经过本次以内容为核心指向的整
理后产生的数据差异主要体现在档案件数上，综合
考察，有如下几种情况需要说明:
1. 1 原著录时将内容相异的档案未分开标号而

本次分件重新编号导致件数增加
如 2-56-7④上将“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南

部县衙为陶尔惠事词批”与“乾隆五十七年九月

二十二日南部县衙为差唤陶尔惠违章办差案内
人证赴县候讯事的票”同件，而内容相异，故整理
时予以分件，将上揭“词批”重新标号为 2-56-J1;
3-33 卷中将同一卷面上南部县正堂陈“将自军兴
起安设各站折报马匹全数裁撤事饬各在站号书
马夫人等知悉”的谕文与同日草拟的“为马站裁
撤嗣后分文到铺各项登簿飞递前进事饬铺司人
等”谕令通一标号为第 7 件，本次整理时将前一
条“谕令”分列，标号为 3-33-J1; 5-22 卷亦将其中
的“移文”与另一“札文”残件通一标号为第 1
件，整理时将南部县正堂顾“为通饬遵办四川铺
兵裁汰仿照山西办法改为马递役事饬巡检”的札
文残件分列，标号为 5-22-J1; 又如 7-471 卷著录
时将不同的两个“通知”标号为同一件档案 7-
471-3，此次亦予分列，将后一件“通知”标为 7-
471-J1。等等。此类原因导致总件数增加 4 件。
1. 2 原著录中标号为多件整理时据实合件导致

件数减少
如 16-9-2 为“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五日南部县

知县张景旭为具禀整顿驿步站情形事呈保宁府
红白禀”划行草稿。16-9-3 为该禀的正式公文卷
面上的预制红批。根据事由及档案保存实态，此



表 1 兵房选档统计表

目录号 原档卷数 原档件数 选档卷数 选档件数 整理后卷数 整理后件数 朝代

1 6 24 6 24 6 24 雍正

2 55 301 21 105 21 106 乾隆

3 56 255 21 69 21 70 嘉庆

4 55 275 14 71 14 71 道光

5 33 95 8 31 8 32 咸丰

6 44 125 18 61 18 61 同治

7 90 213 21 70 21 71 光绪

8 100 226 29 65 29 65 光绪

9 58 165 16 61 16 61 光绪

10 36 131 16 72 16 72 光绪

11 34 80 11 25 11 25 光绪

12 46 134 11 24 11 24 光绪

13 87 259 20 104 20 104 光绪

14 84 282 15 68 15 68 光绪

15 95 351 21 116 21 116 光绪

16 80 393 23 142 23 139 光绪

17 67 341 17 145 17 145 光绪

18 61 456 16 60 16 56 光绪

19 16 23 5 7 5 7 光绪

20 34 265 13 70 13 69 宣统

21 54 261 21 112 21 110 宣统

22 36 166 12 85 12 85 宣统

23 11 21 7 16 7 16 宣统

总计 1 238 4 842 362 1 603 362 1 597

两件应合为一件; 16-28-6 为“光绪二十九年一月
八日南部县正堂张为支应学宪按考速差役来领
马匹事致南充县移文”草稿，16-28-8 则为同纸附
后“脚店夫头姓名单”，理属同件; 16-546-6 与 16-
546-11 两件为“光绪三十年十月五日南部县正堂
王为移知拨调递送光绪三十年十月份公文差役
事”分致保宁府、阆中县的“验折”、“移文”及同
时派差的“票”，据内容及卷内类似文书书写范
式，应合为一件; 18-37-1 与 18-37-2 则分别为“光
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南部县正堂章仪庆为
申造卑县额设民壮捕役人数及工食事呈保宁府”
验文主文及清册，理属同件; 18-43-1 与 18-43-8
分别为“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武举鲜于光
国为具告鲜洪武等私开烟馆窝藏惯贼陈秋儿致
其窃去洋烟衣饰事”告状及失物清单，应合件;

18-45-3 为“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八日武生马名声
为具诉马超常盗去借约重索钱财事诉状”正文，
而 18-45-4 为附呈文契，据档案保存实态及内容
应合件; 18-1459-2 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
日南部县正堂章庆仪为严催西南北三路田产各
户应完佃租银两事”的签文，18-1459-3 则为其尾
附清册，应同件; 20-93-8 与 20-93-2 分别为“宣统
元年九月二十日敬长清等为武生敬长清等具禀
罗玉玺等放筏毁桥抗赔行凶事”供状的前后两部
分，应合为一件; 21-83-2 与 21-83-1 分别为“宣统
二年五月十日罗仕武等具告敬炳奎藉公私抽鲸
吞事”告状的两部分，亦应合件; 21-89-26 与 21-
89-27 分别为“宣统二年九月初十日戴有龙为再
叩辩诉戴于邦霸业逐妻掳拿事”辩诉状的两部
分，理应合件。此类原因导致总件数减少 1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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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档案中与本次整理核心案件内容无关者，
另案处理，但统计时仍计入总件数。如 10-263
卷、14-7 卷、15-35 卷、16-559 卷等。

2 关于选档的文种

从文书种类看，本次兵房选档大致涵盖了南
部档案的主要类别。对于目前学界研究较少的
一些文种，亦特别加以呈现。如乾隆朝以后在下
级州县广泛运用的红白禀，［5］由于存世形态多为
一纸被上级发还的红色批语，整理、研究者常将
其与“禀文”、“批文”、“抄批”、“批”、“批回”、
“详批”等混同。标号 16-9-2 的档案显示: 光绪
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或之前，兵房书吏根据实际情
由拟写南部县整顿驿步站情形的红白禀文，七月
五日知县张景旭审阅签署日期划行，书吏缮清用
印后将正式公文交与差役上呈保宁府。七月初
七日保宁府收到，十一日保宁府审阅批示，正文
存档，发还红批，十六日南部县奉到。书吏将原
禀草稿与发还的红批粘连存档备查。此档案中
即可看出红白禀从书写草稿、知县划行发出、上
级收文、审阅、批示返回的整个运作流程。清末，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红白禀的官制样式也逐步规
范化、统一化，22-835-2 的档案中清晰地体现出
该特点，具体内容，兹不赘述。藉助其他文类，阅
者也可窥视清代南部县公文运作系统的某些细
节或大致情形。

通常情况下，阅者可能对于源文件中的文字
信息关注较多，而对于作为实体对象的档案本身
蕴涵的各种历史内涵较少顾及。如档案的纸张成
色、书写字体、用印、戳记、特有符号等。这些细节
无不是历史的见证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论题的
出发点。本次即将整理出版的兵房档案，都为原
始文献的影印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相关条件。

3 “兵房”的职责范围

兵房档案蕴涵的丰富且具体的历史事相，是
围绕该房的职责功能及变迁而紧密展开的。作
为协助知县治理全县的重要机构之一，兵房的职
权范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3. 1 办理各类军事事务

第一，供应军需。传统时代，各地方对王朝
中枢最大的义务之一就是遇有战事时提供军事
上的后勤服务。主要为相关物质的供应与力役

的支持。如 1-11 卷呈现了雍正十一年正月间二
千川籍官兵至西宁起程返乡过境，南部县如何先
行准备、垫支粮草银钱的细致过程。透过 2-20 卷
档案，阅者亦能对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起至六月底
所有通过县境南路口内化林坪站支给的长夫盘
费、夫役口粮并夫头押差工食银两等项的详细账
目有明确了解。从 2-19 卷中则可看出南部县在
朝廷第二次征剿金川之乱时的多次应役行为。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川北镇官兵奉派出师金川，
至四十年，随带锅帐、镰斧、弓箭等项亟需制备更
换。除申请原营赶制外，迭次移文南部等县雇夫
转解。另有火药等军需亦然。5-6、5-11 卷档案
显示出南部县兵房在太平天国起事不久，奉令备
办口粮船只人夫等以支应三千川兵过境及运送
火药铅弹等军器中的关键作用。5-15 卷中则揭
示出咸丰元年出师广西协剿粤匪因水土不服患
病羸弱裁汰归伍者共五百一十三名过境，南部县
需要提供一应需用的史实。相关公文中并附有
详细名单。在和平年代，兵房还要奉令为临近驻
军提供军需。如 17-512 卷中，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三日，保宁府先后饬令南部县
将本年春夏秋冬四季川北镇巡兵口食银两迅速
措齐专役申解来府，南部县相应据文备办解送。
有清一代，南部县兵房在供应军需方面的职能几
乎未有太多变化。

第二，协助相涉营汛。如 1-8 卷中: 光绪六
年九月六日，川北中营南部汛部厅谭移文南部县
称，南部汛署官价名目甚多，已奉文将官价一切
概行裁革，查照民价给发。又查汛署历来向有陋
规，每年四、七、十三个月查场三次，每次收受各
场夫马钱文三百余千文，每年约千串。此事自其
到任查档后，即刻令行禁止，同时愿将此陋规进
行裁革，上报南部县正堂，并附汛署每年收受夫
马及官价单，望其代转督宪批示立案，永远裁革。
同时称该汛到任以来并未擅受民间一词。同日，
南部县正堂刘禀呈督宪，称已按要求将本县官价
进行裁革，并将川北中营南部汛部厅谭所递移文
及所开单附于其中。1-20 卷则体现了清末新政
期间州县在涉军事宜中权力的扩张。宣统元年
十二月十日，四川总督赵札饬南部县称嗣后防营
兵丁有犯应即比照陆军章程分其轻重由何处惩
罚之各条规定办理。章程第七条云: “目兵犯事
于应受惩罚之后仍当斥革者，即与齐民无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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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籍应享之利益，概予消除云云。此项条文即
系专为军人斥革后复犯他事而设。盖因本事斥
革既须送兵备处，是以仍以军人看待，若斥革后
复犯他事，方与齐民无异，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办
理矣”。各上级官员对营汛系统的常规检查，也
需要兵房的直接支持。如 9-626 卷档案显示: 光
绪十三年四月间，督宪不日起将巡阅川北过境。
南部县必须集齐保甲护送，以壮观瞻。知县知各
保正、甲长、牌头、场头、客总等，雇募精壮人夫，
以伺候督宪过境，所有夫价钱文均由县衙照价给
发，不累民间分文。13-50 卷中则展现了兵房在
先期准备迎接督宪巡阅营伍的详细片段。光绪
二十二年九月十一至二十三日，盘龙驿站客总严
作肃等先后在南部县衙具认状、保状，以明确其
承办巡阅过境期间所需一切物资、费用等相关事
宜，并承诺不致违误。20-68 卷中则显示出南部
县兵房协助辖区营汛进行公产丈量、武器清查登
记的情况。

第三，协助招募兵丁。如 8-724 卷中可见光
绪九年三月八日，保宁府转饬南部县称年届比丁
之年，要求将应比壮丁之三代细数缮册限期送部
以备查核。17-514 卷所见: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
十三日，崇教乡清平保清平团胡保升称团丁胡有
良三代清白，平日执务农生业，身无暗疾，亦不吸
食洋烟，愿入营充当兵丁，入营后自当恪守营规，
倘有拐带军装私自脱逃等事，惟保是问。该保状
得到县衙准许。又如 18-30 卷: 光绪三十三年四
月三十日四川全省兵备处札致南部县称:该处已
委托下属标统周道刚、徐孝刚前往保顺潼三府会
同地方官查照上年章程选募官兵。希望南部县
将有关告示张贴，令民众周知，并予重视配合。

第四，管控县境军火器具。为预防潜在的叛
乱和社会秩序扰乱，朝廷对军火利器的管控极端
重视，县衙所属的兵房是这一职责的直接承担
者。兹以较为典型的硝磺案为例加以介绍。在
光绪中叶以前，朝廷在法令上严禁民间私产、私
运、私销硝磺。此后，随着各地矿业开发的兴起，
中枢在处置硝磺问题时采取了权变之策。标号
13-42-3 的档案即反映了这一转折:

奏署保宁府事即补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记
大功一次李 为札饬事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奉
总督部堂鹿 札开，照得本部堂据丁忧知县

张继条陈，拟办官磺。饬令官运局王 道确查，详
议章程禀复核夺，兹据查议禀覆，前来已经本部
堂刊刻关防，发给承领饬令设局委员试办。惟开
办之初，事事均极费手，且既办官磺，官磺原为杜
私除弊，则私犯更应严禁。即武营每年所用之
磺，本部堂均已通饬各营查明数目先行禀请立
案，俟用磺时再行具文赴局请领，按照本价发给
领回应用。各地方官务须帮同委员认真经理，并
出示严禁私贩。除通饬各营外，合行札饬。为此
札仰该府即便通饬各属将发下告示照抄多张遍
贴晓谕，一体遵照办理，嗣后如遇有私贩及出票
采磺，无论何营查出，即行禀请从严究办。切切!
仍将奉到告示日期申报查考毋违此札。

计发告示一张
右札南部县

准此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本次整理关于硝磺案的卷宗还有 13-537、
13-541 等十数卷，读者可深入探查。［6］对于私造
枪炮等行为，朝廷也态度明确:如 1-23 卷中显示，
大致在宣统二年，四川布政使司衙门向南部县发
布禁令，要求当局严格控制、查明铁匠数量并严
禁民间私造枪炮。

第五，追缉涉军人犯及物资。如 1-12 卷案涉
轰动一时的岳钟琪事件:雍正十一年九月廿九日
至十二年二月十七日间，保宁府先后奉旨饬催南
部县搜查原任大将军岳钟琪在川一切宦资。经
南部县及西河口巡检挨户搜查，县属并无其宦资
事。又如 2-3 卷中显示，乾隆七年六月至七月十
七日间，保宁府奉令转饬南部县，要求协助缉拿
逃脱旗人福生布等。2-34 卷中可窥见第二次金
川之役中清廷对各地方协助追查逃兵的详备措
施。标号 2-34-10 档案“保宁府正堂赵为准咨奉
批详查督缉金川逃兵案各职名并造册事致南部
县”札文后附抄册一本，对四川各“承缉一年以上
之州县”、“承缉半年以上之州县”、“承缉未及一
月之州县”、“接缉半年以上之州县”、“再接缉半
年以上州县”、“接缉知府直隶州”、“接任督缉半年
以上之知府”等逐一类分，以凭赏罚。追逃也是兵
房的常规职责，有相关内容的档案较为常见。

第六，优抚、安置军兵。一方面是协助军队
优叙，如 3-37 卷中四川龙安营都阃府于嘉庆十年
闰六月初三前及八月二十四日先后两次移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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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县，仰其确认外委李正龙是否治内载粮民籍，
以便为其颁发二等功伤银二十五两。后经南部
知县票唤李正龙亲属里邻，具结确认无误。又如
4-36 卷中，南部县在道光十一年二月为因五次带
伤，伤痕齐发，辞休归里之苏贵请领步粮以资赡
养而出具印结。另如 11-232 卷中内容:光绪十八
年四月十三日，贵州安义镇标都督府移知南部
县，该营练军李茂林于光绪十一年三月进剿越南
洋匪在事出力，案内赏保捌品军功顶戴，蒙发功
牌，并无虚冒，隶籍贵治，故移明以资备案。对于
原籍南部有功亡故军官恤荫管理，兵房也有协助
上级之责。如 7-280 卷中就包括从光绪三年正月
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初十日保宁府饬南部县要求
协助办理的札文七件，内容都为朝廷各部关于抚
恤、荫袭政策的通令。另外，安置退伍兵丁也是
兵房的日常工作。3-34 卷中嘉庆十年二月初一
日与三月初四日，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总办川东
粮饷刘某先后饬文南部县衙即将第五起、第六起
贵州军功乡勇南部县人赵钟誉、夏世芳遣散回
籍。请妥为安排，毋任失所滋事，并亲身交给固
封赏给银两。对于遣散官兵私自所带幼丁自愿
回籍者，州县亦有安排之责。如 7-467 卷中光绪
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保宁府转发南部县朝廷关于
遣散幼丁回籍安置的系列政策:“酌给川资，出给
路照以便遣令回籍。路途遥远者，各驿站每六名
给车一辆，每名日给口粮银四分，出派官兵分起
解送，按省由驿接替递送各该原籍亲属认领，免
致流离”。并于十月二十四日再度札饬南部县，
令其将杨富胜年岁、籍贯等造具清册备文咨送，
并传知相干亲属认领回家安业。
3. 2 非军事领域的应役

兵房也负责给日常状态下相关各级各类官
员、各项公干提供后勤服务。包括:

第一，支应科举活动。科举为国之大事，应
试的举人也受到各州县的优待。7-10 卷中可以
看到南部县其时的措置。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七
日，保宁府正堂札饬南部县，称奉总督部堂令，川
省应仿云贵两省沿途一体给予进京会试之举人
骑马一匹，以坚其进身之志。各级地方日常的科
考活动中，州县也须接洽。如 7-146 卷中展现了
四川学宪于光绪二年闰五月至六月间按临保宁
府考棚，开试前后南部县预备夫马轿乘及与前站
西充县交涉帮贴夫马银的具体过程。举 7-146-4

件之移文如下:
特用府正堂署理保宁府南部县事即补军粮

府加五级纪录五次记大功二次沈 为再行移明
以符旧章事，学宪 按考保棚所需夫马轿乘等
项，向由 贵县所雇夫马值送敝县城内交替禀请
回销，止帮银六十两，历年办理在案，从无交界更
换之说。今值科试，移送帮贴夫马银六十两移
还，核与旧章歧异，拟合仍将应帮贴夫马银六十
两如数弹兑封固，备文专差移送，拟合备文移明，
为此合移 贵县烦请查照来移事理，希即查照旧
章办理，望切望切! 须至移者

计移送帮贴夫马银六十两
右 移
南充县正堂全衔
光绪二年六月初七日兵房呈
稿 行
第二，服务官员过境。如 4-6 卷中的四份传

单就较完整地呈现出道光二十年三至六月间，原
任川北道台改任成绵龙茂道至省赴任过程中南
部县提供后勤服务的概况。该年三月二十七日
之前，前站阆中县即传知南部县，称川北道台委
派之县右堂姜前往顺庆府属西充等地公干，沿途
需用骑马一匹，背夫一名，凡经过州县须一体应
付。五月间，阆中县又传知南部县称离任之川北
道台将于该月十七日正式起程，要求准备“大轿
长班十六名，大班头一名，师爷轿夫二十名，杠夫
三十二名，牵夫二十八名，骑马二十三匹，灯笼夫
二名，伞夫一名，背夫二名，挑夫二名”。在预计
经过成都、华阳等县时，“又添杠夫十五名”。六
月间，阆中县继续传知南部县，称该月二十六日，
离任之川北道官眷也将由保宁府起程，需用“骑
马十三匹轿夫九十五名杠夫二十八名”。南部县
都一一承应并转传知前方。又如 6-38 卷，同治十
二年三月二十日顺庆府蓬州正堂李移文南部县
称记名提督军门达春巴图鲁于正月二十四日由
湖南起行，随带员弁并新募勇夫四百余名，现抵
湖北利川，拟取道渠县保郡等处，径赴广元防所，
请烦查照、希即转移前途。南部县也一一执行。

第三，护解官银。7-30 卷中就为一份光绪三
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级札令南部县派差沿途
护送官银的札文。其大致内容为保宁府转奉川
北道、四川全省营务处、四川总督等令，要求以后
商号银两过境在五千两及以下者，由县派差练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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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数在五千两以上者，由营派勇丁护送; 其道
路较远之处，凡经过地方有防勇驻扎者，无论何
营何哨，挨次交替护送，不必由起解之勇径送到
地，以资周转而期兼顾。惟各商号银两，格当于
起运之先互相约会联帮，同日开行，不得零星发
寄，以便营县分派差勇按期汇送，更属官民两益。
又如 20-74卷中，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仪陇县
经征分局提举徐及仪陇县正堂张移文南部县，希
派役护解须交付省府之宣统元年秋季征收田房税
契正杂各款银及光绪三十四年津贴等银数千两。
3. 3 维持县境治安

第一，防匪缉匪是知县的重要职责，因而也
是兵房要务。在防匪方面，如 7-269 卷中光绪三
年间南部县配合提督军门颁发“严纪律明赏罚肃
军容示威信”十二字暗号稽查营兵路票，以防匪
徒冒充乘机抢掠。又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
七日，保宁府转饬南部县，称大足县民余栋臣藉
嫉教为名，群集党羽骚扰地方，急宜预防 ( 14-23
卷) 。对于经常聚集于川陕楚三省交界区域的匪
徒，南部县更有预防重任。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
二十九日，保宁府札饬南部县要求即刻派人密查
川陕交界地是否存在会匪勾结闹事情形，速禀结
果。六月三日，兵房即根据调查情况拟稿称:“自
到任以来，于团保一事曾经迭加整饬，兹奉前因
遵即不露风色认真整练兵团，暗中加意防范，俾
不使匪徒生心聚集潜藏”( 16-38 卷) 。缉匪方
面，兵房主要负责给予协助。光绪十八年一月十
四日，川北镇标中营游击移文南部县，称“时值隆
冬，诚恐乡场市镇有匪滋扰为害闾阎，除捡派中
营属外委费伟臣带兵前往所属一带地方暗密查
拏，送交贵县惩办外”。南部县则须拨差协缉
( 11-237 卷) 。不过，在拿获匪徒后的处理程序
上，州县政府还需考虑与军事系统的权界。22-
51 卷中即有州县官对于处决土匪必遵军法程序，
“应录供禀候核示不得擅行权宜”的通令。

第二，管控团保。如 6-24 卷中可见平定太平
天国起义后，清廷要求州县裁抑团练整顿保甲的
情况。至光绪三年，地方扰动，团练又兴。7-265
卷中即有保宁府要求南部县整顿团练，将散勇中
属本地者编入保甲，严加管束的谕令。光绪六
年，保宁府又通令地方整顿保甲，以防不虞( 8-16
卷) 。日常状态下，兵房更是通过派差应役、防匪
防盗、诉讼等情事保持对团保系统的控驭。

第三，预防散勇滋事。战事之后，常有不少
散兵游勇流落地方，易生事端。处于军事、治安
方面承接上下位置的兵房自然成为这类事务的
当管机构。同治二年三月初三日，保宁府即转发
四川总督谕令称“自军兴以来，川省每有游勇闲
亡籍投效为名，假称奉札指调，结伙成群，冒充营
弁，去来自由，骚扰地方”。要求南部县“如遇此
类人过境，各地方官应缴其军械，遣散归籍，不准
放行，不得擅自招勇”( 见档案 6-16-1) 。光绪六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南部县根据过境勇丁在广元藉
饷滋事情形请示总督。得到“仰即示谕城乡市镇，
保甲人等，严密稽查。若有强抢等行为，即刻将其
围捕，并交由地方官办理”的批覆( 8-17卷) 。

第四，监控社会动向。有守土之责的州县衙
门往往对民间社会情势的某些变化特别留意。
如 6-6 卷中，同治八年湖北补用参将周有全禀称
武当山在周边省份拥有广大的进香信众，且用抬
游朝廷庆典朝贺之万寿龙亭招摇于市，为确保地
方治安，防范未然，故恳请咨明他省转饬所属一
体示禁。该年五月二十日，保宁府转饬南部县要
求一体遵守。对于可能引发地方骚动的细故，县
衙亦不放过。又如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南部县发告示称有县民于夜静深更，施放大炮仗、
骇人听闻，殊甚痛恨。要求城厢内外约保牌甲铺
户居民等知悉，自示之后，不得无故乱放大炮，惊
惑人心。如有敬神酬愿、迎娶安葬放炮，亦需禀
明。倘敢不遵，立即拘案重惩不怠( 12-396卷) 。
3. 4 对驿递系统的经营与管控

驿递系统关乎军政物资、信息的递送，勾连
上下，是南部全县行政得以运作的的关键所在，
属于兵房最重要的职掌之一。其职责具体包括:

第一，经理驿产。在房产方面，如咸丰十一
年六月十七日，寨垭铺司利瓦伊善等具禀公土所
建铺房十五间并各动用器物、五谷杂粮等被贼匪
尽行烧毁。希县衙拨款重建。知县命兵房“查勘
估计确查，侯筹款修理”。七月二十三日，兵书王
清平具禀，寨垭铺铺司号房二间被烧毁属实，估
计花费竹木工作钱四千文即可完备( 5-1 卷) 。对
于铺户违反规制，私拆私建，兵房直接干涉，如光
绪七年五月十四日，兵书王正邦具禀称金鞍铺铺
户张其富等将铺司瓦房三间一厦拆至金峰寺场
另地修建。南部县批示要求查勘( 8-728 卷) 。类
似情事在多卷档案中可见。在出佃田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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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从如 10-600 卷看见概貌: 光绪十六年三
月二十四日，南部县正堂签差要求将县属三路催
收本年佃租银两、措齐赴县呈缴。十一月二十七
日，兵书宋单国等上缴状，称本年四季佃租银共
计三十六两四钱，除去藩宪官役册使费银二两、
臬宪会典局使费银四两、书纸笔饭食银二两外，
还剩二十八两肆钱，当堂如数缴明。其中标号为
10-600-2 的档案中有南部县西北南三路共计十
四铺司地佃租银的详细记录。

第二，剖断纠纷。如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九
日，南部县金峰站书役蒲先藻、张秀等禀称张元
清等将金鞍铺房撤毁，移修金峰寺改作站房，佃
与左光汉希图获利，概不退还。六月十六日，县
衙派兵书蒲耀宗等踏勘禀称:经凭金峰站保正董
元才等勘查属实。有保正董元才等集齐人证，命
张元清等即刻将铺土退取，店房宗祠仍归公业，
再毋藐公。南部县正堂袁用宾批令张元清等既
将铺土店祠退取归公，从宽姑免唤究( 13-16 卷) 。

第三，调配经费。如 15-10 卷中可见光绪二
十三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六年间，南部县将该年
捐帮驿站册费银申解至四川按察使司衙门的申
文与及批回。对于传递公文的专差经费，一般先
由该差役垫支然后领取。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
日，差役何洲等禀称多年垫帮相关费用，已入不
敷出。希望县衙酌情每次筹备添四五十文钱不
等。后者允诺每次递送公文由二十文改为一百
文定案。

第四，整顿驿务。清末，由于系统腐败及管
理不善，南部县辖的驿递系统常常发生公文延迟
( 16-528 卷) 、丢失( 8-721 卷) 甚至蒙混公文( 20-
69 卷) 等不经之案。在各级上官及县衙催责下，
整顿驿务成为常举。如 8-5 卷中光绪六年四月
二十九日，四川等处按察使司按察使黎札饬南部
县，即刻将所发下律例条款十张，全部用木板装
裱后悬挂在相关下属铺司、驿站门首，希望相关人
员对公文延迟引起重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二十
五日、三十二年闰四月保宁府迭次札饬南部县要
求整顿驿务( 16-9、17-500 卷) 。类似的案件出现
频率颇高，兵房亦为处理这一问题疲于奔波。

第五，驿递改革。在持续的系统低效与政府
要求渐高的煎迫下，驿递成为一个持续改革的领
域。5-22 卷中即可见咸丰四年南部县要求仿山
西例裁撤铺兵改为马递的情况。同治九年，南部

县又奉令将往返省城的文件不再交由铺司而直
接派专差递送( 6-10 卷) 。至清末新政时期，大兴
邮政，与驿站竞争。如 14-531 卷中可见光绪二十
五年的邮政章程详文。16-75 卷中则有“民间向
邮局寄递包件均须先赴厘局纳厘”的记载。当
然，对于一些有碍军国大事的改革，政府也严厉
禁止。如 17-23 卷中，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保宁府转饬南部县要求禁止设无线电报。
3. 5 对衙役系统的管控

衙役是州县行政在实际运作中的直接承办
者，由于更切近于“力役”层面，故对其管控多经
兵房。衙役的明目繁多且常有变化，如 4-48 卷道
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兵房书吏承写的李姓知
县正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任内经管各役
的清册稿中即可见有“铺司兵三十二名、衙役十
七名、伞扇轮夫七名、仵作二名、门役二名、皂役
四名、壮丁八名、捕役四名”。而巡检、典史( 4-54
卷) 、儒学( 15-13 卷) 等衙亦有数量不等的差役。
在具体管理上，大致可分为:

第一，录用、革补与开复。对于上级官府调
用，兵房出具甘结。如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四
日，川北兵备道正堂黄札南部县，称该道衙门二
班承差总役刘荣升、保充散役王永升为南部县载
粮民籍，请取具该役供甘各结一套，申赉来辕以
凭注册入卯，并免其里役差徭 ( 9-8 卷) 。14-21
卷中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阆中县正堂移文
南部县。告知在川北道办差的南部县民曾寿办
事勤慎，应准长期服务。其缴压案银一百两作为
衙神祠公用，倘后遇有更替，仍令接顶之人照数
缴银。要求南部县存案备查。南部县衙录用的
情形档案中常见，如宣统二年八月至三年二月五
日间李洪等总役、差役愿担保温富等人入衙为
吏，先后向县衙提供证明( 22-54 卷) 。对于不合
格的衙役，也会适时斥革。上级官府相涉衙役的
斥革也会经由南部县办理，10-3 卷中即可见光绪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四川分巡川北兵备道札饬
南部县，称三班承差散役薛喜龙系南部县载粮民
籍，现因误卯旷班除出，望将其编入里甲，其差徭
赋税与民一体。18-703 卷则呈现了南部本县衙
役退补过程。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差役王
全禀恳县衙准许自己退役归家养母。并恩准何
伸入卯办公。得到县衙准许。一些犯错的衙役
在得到保举后，也可申请开复入衙办公( 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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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549 等卷) 。
第二，日常管理。10-257 卷中可以窥见衙役

的点卯情形，进入卯册是正式衙役的标志。衙役
又分有正式名分的总役、头役和身份较为模糊的
散役( 帮役) 、白役，数量綦多，良莠不齐，常生流
弊。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知县袁用宾即
就此发出通知。称各班总役逢传唤缉拿案件时
往往另拨散役、白役办理。以致狐假虎威，任意
牵诬，坐地分肥，酿出事端。今后遇有公干，必须
由总役亲身同往。总役亦须将相关要求转发所
管散役，严切督行( 12-387 卷) 。对于差役借机扰
民，官府屡次谕令从严惩办( 15-661 卷) 。衙役干
涉词讼向被视为大忌，处罚极为严厉。宣统元年
门役吴顺当班时突来一妇人，宣称其子程举被敖
姓扳在命案，恳求吴顺替其到门房探问。九月十
八日，南部知县提讯判得: 差役吴顺理应守分供
役，实属胆玩，将其责惩革黜仍行锁押候再提案
研讯( 23-8 卷) 。

第三，调处衙役纠纷。衙役种类、班次和职
掌各有析分，且牵涉到各自切身利益，所以时常
混争，县衙不得不妥为调处。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至十四年二月初二日，总役刘洪、蔡贵
等与总役张彪等在接管案件时因届次问题发生
纠纷，迭次互控( 9-630 卷)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
十九日、六月二十六日，壮班总役刘刚与民班总
役江林又就承接民间词讼的里程范围问题互控
( 10-606 卷) 。在县衙的多次努力下，光绪十八年
闰六月八日，南部县春夏两班及壮三班，因宋廷
贵与宋李氏互控争差案，壮班李林与民班李坤等
约集茶馆，终于永定规矩合同( 11-234 卷) 。县衙
存案备查。

第四，执行改革。针对衙役系统的腐败问
题，从朝廷至地方都有批评、补救的举措。光绪
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保宁府及转饬南部县称奉
按察使司札，称“衙门差役本有额数，不容滥行添
设，有违定制，然自莅任以来访闻各属，缺冲事繁
之处，正役白役竟有多致数千者，即事简之缺亦
不下数百。思此辈皆无业游民，平素已无恶不
作，一经入衙充役，更觉狐假虎威，倚势虐民”。
限半月内即便查明本衙门经制衙役若干名额、增
帮役若干名，开列姓名，造具清册径报臬宪并报
府查考( 7-11 卷) 。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保宁
府继续就裁革散役白役问题要求南部县速办册

报( 8-525 卷) 。清末，朝廷新措不断。相关记载
也在档案中常见。如 18-37 卷中光绪三十三年九
月二十六日，南部县向保宁府申称已将该县裁革
后的额设民壮捕役人数及工食等事查明造册，并
积极募练巡警。又如宣统二年九月十二日，保宁
府札饬南部县，要求效仿新宁县裁革差役改设传
事衙丁( 21-74 卷) 。
3. 6 管制里排、场头、夫头等地方代理人

县衙差人在基层社会征解赋税、分派夫役
时，都需与相应的代理人系统对接方可成事。而
因乡村的里排、场镇、码头的场头、夫头、客总等
人员引发的纠纷，自然也就归兵房处理。乾隆五
十七年九月初五至十月十九日间，南部县就因不
满富村驿大桥场之往来差务苦乐不均而越级上
控的陶尔惠应否开释一案进行调查、审理。后经
神坝场场头赵仕茂、皂角垭场头杜仕德、元山场
场头向天吏等先后具认状愿帮给富春驿差钱并
定章程结案( 2-56 卷) 。里排催收赋税时，因杂项
折色等问题常与征收对象产生矛盾。道光三十
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初五日间，南部县就李学甫
具控永丰乡里排杨维贤等违示蹭索一案调查审
理。判李得学甫不应细故滋讼，杨维贤等亦不应
索取滋事，各自掌责。并对夫马费征收额度做出
规定( 4-21 卷) 。对于里排私自为应差订立合同，
县衙乐观其成。如 8-534 卷中，南部县宣化乡六
甲里排杜长华、杜宗田等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五
日禀称，杜、刘两家合伙支付学宪过境应摊轿、
马、人夫数目已立合约，永远遵办。兵房即存案
备查。里排抗差的事件也时有所见。光绪十一
年四月三十日，金兴乡总管张林等具禀里排李白
东等拖欠钱粮约五十三千文，催收无给，反出恶
言云云。县衙很快对此案提讯( 9-12 卷) 。码头
的夫头也是民间应役的关键人羣。在出现利益
纠纷时，也需要兵房居间调解。光绪十三年三
月，城外下码头夫头黄元盛等状告文天福等在其
轮值充当夫头后，抗不把水牌轿行交出，使交接
无法顺利进行，要求县衙审断( 9-622 卷) 。
3. 7 管理武科各事

在重文轻武的传统影响下，针对武科事项南
部县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兵房协助知
县经营。

第一，日常管理。对武生情事的稽核，如 1-8
卷中雍正六年三月间，兵房、里排与儒学共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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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生邓钤、王仁爵丁忧起复具结。4-38 卷中可窥
见对武生管束的概况: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日，保宁府转饬南部县，希将红案内武生逐名查
实，如有业被营弁开除名粮，并未在营操习者，即
传唤到学，严加训课，毋使恃符滋事，规避岁考。
6-26 卷中则可见对不合格者予以斥革的情况。

第二，武科考试。考试是县衙管理相关人员
的核心架构。不同层级武科考试的情况档案中
皆有呈现。如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南部县
正堂李葆芳就该年武童岁试发出系列通知，从考
试基础设施修整、武童应遵事项、考试纪律、周边
治安管理乃至武童“须用九八制钱严禁搀和私
钱”等项，都有详细规定 ( 9-298 卷) 。从中不难
看出南部县武童考试的全景。光绪八年、十五年
及二十一年的南部县武童考试的概况亦可分别
在 8-523 卷、10-253 与 13-32 卷中窥见。1-10 卷
的档案则给提供了一个武生参与乡试的侧影:雍
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护理保宁府事阆中县正堂
致南部县称乙酉科乡试文场已竣，所有科举遗才
武生及改入武场文生年貌册结应即提取，希南部
县予以报备。晚清捐输一度大开，武监生复考乡
试亦纳入常轨。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武监生
龚作铭禀称已在顺直赈捐局捐银一百零八两，准
作实成武监生，今逢辛卯科乡试，呈请赐文录送，
赴局呈缴实收，换领部监二照，就省操习。同月
二十六日，南部知县即将该武监生年貌三代、马
步弓刀清册一本，供甘印结一套等具文申赉提督
学院( 11-4 卷) 。6-40 卷则透露出会试层级州县
的措置。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四川承宣布政
司衙门饬南部县武举杜雨霖务于八月十五日以
前赴兵部投递缴奉，并催令其迅速起程依期会
试。九月初七日，南部县派差役速饬武举杜雨
霖，将其入学中试各年分名数及三代姓氏存殁、
里邻供甘各结等信息逐一开明，以凭申报。档案
中还有特准考试方面的记载，如光绪二十七年为
皇帝三旬万寿，例开恩科。二十六年六月间，保
宁府两次转饬南部县。称“兵部据此恭查，定文
武乡试事同一律于本年十月内举行，庚子恩科武
乡试照例预期具题”。希南部县做好准备( 15-17
卷) 。清末新政迭兴，武科考试方面也有动作。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保宁府正堂转饬南部
县，称御史孙赋谦等奏请武场考试应变通旧制，
改试枪炮。但朝廷要求此后“营勇武进士及落第

武举之投标者练习枪炮”，其余“考试则仍沿定
式。不必变通旧制”( 13-550 卷) 。南部县存案
备查并予以执行。

第三，武职叙用。对在籍已获各项武途功名
的人员，县衙还参与到朝廷对其叙用优奖等环节
中。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
司布政使转饬南部县，称本省驻京提塘汤辅清及
驻陕提塘李元吉等三年期满，应即刻拣员更换。
希望于“后补、候选守备，武进士及曾经拣选之二
三等武举、并未经期满之世职云骑尉内，如有身
家殷实，愿充京陕两塘者，刻日取具年貌三代、科
分名次并里邻供甘各结，加结赉司，以凭详送考
充咨部顶补”。同年十二月八日，南部县回复称
该并无武举进士守备愿充京陕提塘之人( 15-
31) 。此前，同治十三年亦有类似案例 ( 6-42
卷) 。又如 17-20 卷中，至光绪三十一年止，已实
行十余年的武职捐输政策，因“原属权益之计，流
弊甚多，且十余年入款不过十余万，于国帑全无
裨益，而于营务已大有关系”，被勒令停止。南部
县被饬即行遵办。
3. 8 审处相关讼案

各房在运作过程中，难免发生人、事的牵扯
纠纷，其中的民事案件，基于职掌分野及便利起
见，多经本房解决。兵房协助知县处理讼案的范
围主要包括:

第一，武生、武举涉案。由于两者在民间社
会拥有优势性地位或资源，有能力参与诉讼行
为，所以该类案件较为常见。如光绪三年六月二
十五日，积上乡教习张怀贤因其所教武童张鹤亭
等操习弓箭时与开盐店之“恶棍”何仕俊产生矛
盾，将其具告在案。经过双方互控及兵书查勘，
最终赔和结案( 7-270 卷) 。武生作为原告的事例
还可见 15-408 卷中的周伯荣具告严芝坤等串交
巡丁勒掯一案。等等。作为被告的“武生”案亦
时常可见。如光绪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黄宗礼等
告称同治五年族人黄太元冒充广元武生黄宗绣，
四次帮银二十两，钱九十串; 其子武生黄金山入
学后，迭搕族邻，估伐风水树株，族众畏恶莫何。
在其冒充黄太元后，又使族邻帮钱百串，宗祠祭
产获钱五十千，同时其办酒会客害及祭祖，乃至
废祠。被训斥后，时常纠人行凶，幸被劝阻。南
部县正堂李葆芳要求对此事进行彻查。光绪十
一年八月二十二日，黄恩寿等上禀状，称黄金山

88 北 方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33 卷



父子在被处罚后仍然向族内要钱，并宣称之会对
族人实施报复。在县衙准备审断的过程中，黄金
山父子逃脱 ( 9-3 卷) 。又如 14-13 卷中，光绪二
十四年三月四日，教习邓树昌禀称，本城武童王
双林，李吉安，王三元，李松林等疑其在考较弓力
时以多报少。后被王双林等纠众殴骂，幸遇胡名
扬拖救。县衙接状后迅速介入。邻县西充的讼
案有时也会牵涉到南部在籍的武生，如光绪二十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充县移文南部县称: 因黄
文甫具告李联芳仗欺透拐一案，希添差协唤被告
李联芳等到西充县候审。同年闰五月二日，差役
王昭等禀称确查李联芳并未在南部县佃业耕种，
当地并无此人( 16-33 卷) 。已有功名在身的武举
涉案，也须经过兵房审处。如 16-100、23-13 卷中
陈富年与武举宋作宾因霸毁纠伐的互控事件。

第二，书吏、衙役涉案。作为当管部门，兵房
对衙役涉案的审处负有直接责任。如乾隆四十
一年九月十六日，长夫邓宗圣等因累讨无果，至
藩台大人台前告状，称南部县兵科贾先生伙同王
廷和等人暗中侵吞其安家银五两，请求审断。宪
台即将该案批给南部县办理( 2-50 卷) 。又如 13-
45 卷中，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三年
一月二十五日间，丰英乡堡民赵正贵先后禀称向
朝礼等分赃越界并占其铺司地土，并暗串兵书宋
绍礼等自写无名红禀，装入文内诬告其暗害，图
累泄忿。又贿原差梁富、张林奉签不拘。县衙批
示候质。南部档案中各类衙涉案也在在皆有。
如 6-37 卷中，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之前，南
部县武生鲜于门等以蠹捕殃民等情上控捕役周
兴等人，得到县衙将周兴立即禁革的谕令。

第三，营兵涉案。光绪三年七月初三日，大
桥场头褚应炳等向南部县禀称该年七月初二日
中衡过境，应支食物照常支清，惟夫役二十四名
折钱无钱，遵示已免。但跟汛接差兵丁王金元不
服，声称若无钱折，定要人头缴官，于是发生口
角，王持刀行凶，并称此次即免，以后遇差补出方
休。七月三日，南部县将该案移南部县汛部厅，
得到“将该丁王金元办差不慎，责惩记过”的结果
( 7-271 卷) 。在县境外供职的营兵卷入案件者也
有。如 20-92 卷中，宣统元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间，金兴乡民韩相因其女与远在云
南军中效力之目兵梁国海婚聘逾期退还红庚、聘
金纠纷迭次互控，经族内多次集理与县衙审验，

判韩相将聘礼四十两退回梁国海，令其女另择佳
偶。证人韩富忠待韩相缴清聘礼后开释。

第四，买卖马匹案。由于马匹关乎军事、驿
递等项，县衙对其买卖纠纷亦特别对待，一般经
由兵房处置。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成都县
民陈紫明状告孙联芳，称孙联芳五月买其青马一
匹后，谋定价银十五两，钱两串。当无银给，伊托
以李雅三等兑票作为交易凭据，六月初六日付
清。不料到期时孙联芳百般推脱，分厘无给。请
求传唤讯究。二十五日，南部县提讯此案 ( 标号
10-264-4) 。类似的马匹买卖案件还可见 10-266、
11-538 卷等等。

第五，在雍正乾隆朝，一些与兵房职权关涉
不大的民事案件，也曾归其经办。如 1-7 卷中
“雍正四年乡民刘赵氏具告李玉林酒后行凶殴伤
刘玉龙一案”、2-51 卷中“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南部
县罗文佑骗窃银物一案”。不过，随着各房职能
分野不断规范固定化，这种情况慢慢趋于消失。
即使对于分配时存在模棱的案件，在各房力争
下，也都能归齐。如 16-31 卷中光绪二十九年二
月，兵书陈万文等禀称前令袁用宾曾立定规: 但
凡涉武举、武生、武监官世袭，除涉命、盗、抢窃钱
粮、仓谷外，均归兵房办理。而承发房迭次将本
该由兵房办理的案件纳入他房，请求县衙支持并
得到肯定。宣统元年九月一日，兵书宋绍濂等又
禀称应将该年八月初四日发生的敬长清一案发
归兵房处理，也得到县衙支持。
3. 9 房内管控

兵房内部的管控主要是针对数量不等的典
吏、经书、清书等人员。从 15-658 卷中兵书宋荣
国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给
知县的五件禀文中可窥见:作为成员之首的兵书
受到知县直接管制。其余经书等人则受兵书( 典
吏) 管制。兵房也是州县连接上下各级的重要信
息交流场所，所以其对重要军政信息须悉心收
储。如 5-29 卷中可见咸丰八年正月，兵房上呈自
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四起至咸丰八年正月初六止
各案呈稿簿清册。又如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保宁府正堂向南部县通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
德国巴大臣商定续修条约十款、章程九款，业已
批准。并将刊刻成本发下以供收存( 8-273 卷) 。
19-15 卷中则保存了光绪三十二年南部知县抄发
号召各省府州县文武官员、缙绅士人等共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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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一同抵御洋教侵蚀的告示。
综而观之，不难发现兵房的职能发挥主要通

过文书书写、收发、批阅等步骤与知县发生直接
联系，继而影响知县的判断与决策。从职责范围
而言，兵房在经营自身的同时，主要以驿递系统
为平台，通过对信息传达、道路管理、衙役、民壮
系统的直接掌控，完成对各级军政公干的后勤支
持。藉助在应役排差过程中与里排、保甲系统形
成的权力关联，兵房亦可发挥防匪缉私等维持社

会治安功能。管理武生是军事领域权责的逻辑
衍生，除了为国选将征兵之外，对于地方社会之
武生及与其有千丝万缕之关系的在籍优抚人员，
兵房还拥有监控、应诉断案之责。当然，任何历
史事项都不能简单的以某一标准被清晰划分，每
件档案蕴涵的历史信息是多元多面的，上述关于
兵房职权简单的分类仅是编者为介绍时方便起
见，请阅者在研读时自行判断。

注释:
①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黎春林副教授亦对本文贡献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②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曾经多轮内部整理，本次是课题组在原始八万余件档案的基础上进行精选、释读、提要等操作，
有别于档案收藏单位南充市档案馆与黄山书社联合于 2015 年对该套史料的全文影印出版。

③ 现存档案原件上一般有两种档案馆著录的戳记，一为红色宽框式，一为蓝色窄长式。本次整理统计是根据后者信息。
④ 此为南充市档案馆所藏该件档案卷宗号，下文相应处皆为各卷、件卷宗号，兹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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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Introduction to Data Collation of“Bing Fang”from
Nanbu archives

L Xingbang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637009，Nanchong，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our filing from 1965 to 2002，this collation in“Separate office”has begun
in October 2011，in which 1597 pieces of“Bing Fang”archives in Nanbu archives during Qing Dynasty
have been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c content，the number of existing pieces has been increased
or decreased，and the rare documents，stamps，seals and other details have been preserved as far as possi-
ble． From the existing materials，the“Bing Fang”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Zhi xian”through
writing，receiving and approving documents，and then affects his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Its func-
tions ( 9 categories and 31 items) include handling military affairs，non military service，maintaining public
order，managing post delivery system，controlling“Ya Men”service system，controlling rural social agents，
managing military science，handling related lawsuits，and internal control．

Key words Nanbu archives; Qing Dynasty; “Bing Fang”; Data collation;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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